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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能竞赛方案

为落实市教委《关于进一步提高北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京教高〔2012〕26号），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今年将继续开展北京市高职高专学生数控技能竞赛，现将竞赛通知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按照竞赛要求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加。
一、竞赛名称
2017年北京市高职高专学生数控技能竞赛
二、竞赛内容和方式
竞赛内容包括新版《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中级工要求及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一）竞赛内容
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初赛：由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以理论考试形式进行。重点考核3D打印机相关理论知识
决赛：由竞赛组委会专家组统一命题。由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提供场地、设备、相应工量检具。重点考核选手数控车床、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桌面式3D打印机装配、调试能力。
（二）竞赛决赛项目
制造与装配：各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根据产品和零件图纸要求，以现场操作的方式，利用数控车床、数控铣床、桌面式3D打印机配件和其它工量检具，由团队集体完成产品的加工工艺设计、加工程序编制，完成产品的零件加工和3D打印机装配、调试，打印样件。
参赛条件：2017年9月1日以前具有北京市高职高专学籍的在校学生。特邀津冀地区高职院校除外。
参赛队组成：每所院校设领队一名。每所院校最多选送四支参赛队选手参加决赛竞争，每支参赛队最多三名选手组成。每支参赛队最多指定三名指导教师。
比赛时间：2017年11月4日、5日
报名时间：2017年9月15日之前.
电话联系人：陈云海  13601021178
三、竞赛规则（决赛）
（一）现场提供数控机床、并联臂式3D打印机配件，产品装配图和零件图等试题文件，毛坯及标准件。参赛选手可以根据竞赛需要选择使用现场提供的或者自带的刀具、夹具、工具、量具。
（二）参赛队按照参赛时段进入比赛场地，自行决定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
（三）参赛队的入场顺序和同一批次的竞赛设备采取抽签的方式确定。
（四）比赛时间为5小时，包括领取比赛任务、商讨工艺计划、零件加工、产品装配和清洁整理时间。竞赛过程中，食品和饮水由赛场统一提供，选手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都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五）参赛队员比赛前15分钟进入比赛工位，确认现场条件。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方可进行操作。
（六）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程，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裁判长有权决定终止比赛;若因非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暂停比赛计时或调整至最后一批次参加比赛）。 
（七）在竞赛过程中，选手可以就遇到的问题，在指定地点向指导老师求教2次，每次5分钟。指导教师与选手只允许进行语言交流，时间计算在竞赛时间内。
（八）参赛队应按照竞赛要求提交比赛结果，裁判员在规定位置做标记，并与参赛队一起签字确认。
（九）赛事期间将由专人带领参赛队领队和指导教师观摩其它院校参赛队的比赛，参赛队指导教师在本队赛事期间应在指定地点等候，不得进入赛场。
 四、竞赛奖励
奖项设置：本届比赛按参赛队伍总数按比例，四舍五入原则设置奖项。一等奖10%；二等奖 20%；三等奖30%。获得一等奖的参赛队指导教师给予优秀指导教师荣誉奖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为获奖选手签署颁发获奖证书。

